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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保護大自然與野生動物為世界潮流，然而喜好大自然，追求健康身心狀態，

亦為人民的天性，故市民甲與其子乙開車前往山區爬山健身。惟在登山途

中，遇到臺灣五大毒蛇之一的百步蛇，該毒蛇攻擊甲，甲遂以所攜帶之登

山手杖反擊，將該毒蛇打死。依據野生動物保護相關法律規定，百步蛇為

保育動物，故傷害或殺害保育動物將會受處罰。另甲因受攻擊受傷，遂由

其子乙開車緊急下山送到市區醫院，途中遇紅燈，甲遂命其子闖紅燈，

以迅速到達醫院，請論述甲與乙之行為是否受罰？（25 分）

二、2022 年 10 月 29 日韓國首爾龍山區梨泰院發生嚴重群眾踩踏事故，造成

159 人死亡、196 人受傷。經研究，此事件初期群眾聚集開始，警察若能

採取驅離措施，應可避免。而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27 條規定：「警察

行使職權時，為排除危害，得將妨礙之人、車暫時驅離或禁止進入。」以

及在集會遊行法第 25 條規定之執行一般程序有警告、制止及命令解散。

依據該條第 2 項規定，命令解散得強制為之，而驅離為此強制之一種方

式。由此，驅離措施為警察重要職權行為，請論述其概念、法律性質，以

及若不服警察驅離之行政救濟途徑為何？（25 分）

三、某建造執照起造人甲向市政府乙申請建築相關文件，而乙要求甲需先捐款

給某公益基金會，作為核發建築許可之條件。另甲就某筆土地，申請建造

執照，經乙發給建造執照。惟因申請建築地點早已經國防部會同內政部列

為軍事禁建管制區，乙於甲施工一段期間之後，發覺有違誤之處，乃依職

權裁量後認為「申建地點在軍事管制區禁建範圍內，如經准予建築，將影

響軍事機關執行作業以及軍事設施安全」之公益，遠較甲之信賴利益為重，

乃通知甲暫停施工興建。請依據行政法原則之觀察，上述法律關係係涉及

何項原則？並就其概念與內容論述之。（25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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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政府實施各項建設，均會影響人民權益；尤其針對土地的開發，基於公共

利益之觀點，往往需要人民的配合，因此雙方在利益上也可能有所衝突。

如甲縣政府公布施行都市計畫，將某乙私有土地劃為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使

乙之土地使用受有限制，但歷經 20 年後仍未將該土地予以徵收及設置公

共設施，致乙認為其土地使用之權利長期受到限制受有損害。試問乙能否

請求國家賠償或提起行政爭訟？（25 分）


